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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09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富能源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临055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六

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书面或电子邮件通知各位董事，2015年 8

月 19 日上午 10:30 分以现场与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公司董事会成员

在充分了解所审议事项的前提下，对审议事项逐项进行表决。本次会

议在规定时间内应收回表决票 11 张，实际收回表决票 11 张，符合《公

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。 

经过与会董事认真逐项审议，表决通过如下事项： 

1. 关于公司拟整体收购天河热电全部资产和负债的议案 

同意公司以经评估后净资产价值 475.59 万元作价，整体收购天

河热电 2X330MW 热电联产工程的全部资产和负债（包含我公司因代建

天河热电 2X330MW 热电联产工程而产生的代垫建设费用总计

106,785.75 万元人民币）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此次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预期未来各年度收益、

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，计算模型所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

及评估结论是合理、公允的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：为此次交易提供评估服务的北

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备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的资格，

不存在影响其专业性及独立性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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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2. 关于公司拟向工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

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行申请 1.5亿元

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，期限一年。 

此事项的有效期限为自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

年。 

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8 月 19 日   


